
 

 

宝丰县环境保护局 

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事项清理结果 

确认报告 

 

县委、县政府： 

按照县委办公室、县政府办公室《关于推行全县政府工作

部门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制度的实施意见》（宝办〔2015〕33

号）等文件要求，结合县清理审查组的具体反馈意见和建议，

我局再次对自查填报的《部门行政职权清理目录汇总表》、《部

门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统计表》、《行政职权运行流程图》和《部

门行政职权交叉分散事项表》中的内容进行了相应的调整、修

改和完善。经最后确认，我单位现有实施的直接面对公民、法

人和其他组织的行政职权事项共  70  项（其中，行政许可 3 

项、行政处罚  5 0   项、行政强制   5  项、行政征收      

  1  项、行政给付 0 项、行政检查 7  项、行政确认 0  项、

其它行政职权 4 项）、行政职权交叉分散事项共 0 项、责任事

项共  70  项，不存在漏报、多报、错报等问题。 

特此报告。 

 

单位负责人：（签字）         （单位签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4月29日 

 

联系人：李鹏晓       联系电话：0375--6522727 


